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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银发〔2015〕313号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进一步
加强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的通知

各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

（市、自贸区）分行，上海银行、上海农村商业银行，其他

法人银行上海分行，各从事银行卡业务的外资银行，银联上

海分公司，各从事银行卡收单业务的在沪支付机构法人、支

付机构上海分公司，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：

近期，我分行发现上海市部分收单机构在开展银行卡收

单业务中，仍存在一些违规行为，突出表现在未有效落实商

户实名制、外包服务机构管理混乱、商户巡检不到位、违规

开展异地收单等方面，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银行卡收单市场秩

序，也给商户资金造成了损失。现就进一步加强银行卡收单

业务管理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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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开展收单业务

收单机构开展银行卡收单业务，应严格遵守《银行卡收

单业务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〔2013〕第 9号）、《中

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转发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

卡业务管理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上海银发〔2014〕68号）、《中

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转发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

卡收单业务外包管理的通知〉的通知》(上海银发〔2015〕213

号，以下简称“213 号文”)以及本通知等银行卡业务管理制

度，制定完善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和风险防范制度，并切实

落实到位，确保各项业务依法合规。

二、落实商户实名制

收单机构在拓展特约商户时，应当遵循“了解你的客户”

原则，建立严格的实名审核制度。收单机构应严格审核特约

商户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，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效

身份证件等申请材料，并留存相关证件和材料的复印件。留

存资料超过有效期的，收单机构应及时联系特约商户予以更

新。对于实体特约商户，收单机构还应建立现场调查制度，

并拍照留存。

三、加强业务外包管理

收单机构应按照 213 号文的有关要求，加强对外包服务

机构的管理，对外包服务机构进行全面尽职调查，不得将核

心收单业务交由外包服务机构办理，并要通过协议禁止并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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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有效措施防止外包服务机构转让或转包业务。

收单机构应按协议约定及时将交易资金结算到特约商户

的收单银行结算账户，不得将特约商户的结算资金划转至外

包服务机构拥有或实际控制的结算账户。收单机构要高度重

视商户资金二次清算风险，切实清退接入的二清机构。

因外包服务机构原因导致特约商户、持卡人或发卡银行

资金损失的，收单机构应全额承担先行赔付责任。

四、认真履行特约商户检查责任

收单机构应建立特约商户检查制度，明确检查频率、检

查内容、检查记录等管理要求，落实检查责任。对于实体特

约商户，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检查，并保存商户检查记录，

其中收单机构应每年独立开展至少一次现场核实。对于新签

约商户和高风险等级商户，收单机构应提高检查频率。

收单机构应加强受理终端的管理，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

制度，明确受理终端（网络支付接口）的使用范围、交易类

型、交易限额、审批权限。原则上，移动 POS 机只能布放于

航空、餐饮、交通罚款、上门收费、移动售货、物流配送等

确有使用需求的行业商户，并禁止跨区使用。收单机构应采

取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措施，防止受理终端被非法挪用。

五、严格落实本地化经营管理

收单机构应对实体特约商户收单业务进行本地化经营和

管理，通过在特约商户及其分支机构所在省（区、市）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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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收单机构或其分支机构提供收单业务，不得在未设立机构

的省（区、市）开展业务。

六、切实做好客户权益保护工作

收单机构应与拓展的商户签订银行卡受理协议，并在协

议中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和违约责任。收单机构应按约定

及时将资金清算给特约商户，不得挪用商户待结算资金，不

得无故拖延商户资金结算。收单机构作为银行卡收单业务的

责任主体，相关制度、卡组织业务规则没有规定且双方未在

受理协议中约定的，收单机构不得将费用、损失或责任转嫁

到商户。

对于人民银行转交的投诉，收单机构应高度重视，认真

调查处理，原则上应在 5个工作日内反馈初步结果。

七、认真开展收单业务自查

各收单机构应根据本通知的要求开展收单业务自查，对

于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落实，并将自查整改有关内容体

现在银行卡收单业务年度专项报告中，于 2016 年 3月 31 日

前以正式文件报送我分行。

我分行在后续日常监管和现场检查中发现收单机构违反

有关规定的，将依据《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八

条、第四十九条、第五十条等规定予以处罚；情节严重的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

对相关机构及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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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。

八、建立银行卡业务联系人制度

为加强沟通，便于相关业务处理，建立银行卡业务联系

人制度。请各从事银行卡业务的商业银行（包括发卡业务和

收单业务）、从事银行卡收单业务的支付机构按要求填写联系

人表（详见附件 1），并于 2016年 1月 22日前将表格发送至

dzzfk818@126.com，或传真至 58845898。联系人发生变动的，

各单位应及时将更新的联系人表报送我分行。

各单位在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报告我分行。

附件：上海市银行卡业务联系人报名表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2015 年 12 月 25 日

mailto:并于2015年12月11日前将表格发送至dzzfk818@126.com


上海市银行卡业务联系人

单位 部门 业务范围 地址

联系人 部门负责人 分管行（单位）领导

姓名 电话 手机 传真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姓名 职务 电话

注：业务范围指商业银行发卡业务或收单业务，信用卡业务或借记卡业务，如不同业务类型分属不同部门，应分别填写。支付机构填收单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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